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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债权登记日：2019年6月14日

●债券付息日：2019年6月17日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16年6月16日发行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二期次级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债券简称“16财通02” ，债券代码“135558” 。 根据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2016年第二期次级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 “《募集说明

书》” ）有关条款的规定，本公司将于2019年6月17日开始支付自2018年6月16日至2019年6月15日期

间（以下简称“本年度” ）的利息。 为保证付息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债券名称：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二期次级债券。

2、 证券简称及代码：16财通02（代码：135558）。

3、发行规模：10亿元。 后根据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规定，部分投资者于第二年末实施了回售

选择权，回售实施完毕后本期债券余额为6亿元。

4、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票面金额100元，按面值平价发行。

5、债券期限：4年期。

6、票面利率：本期债券在存续期前2年（即2016年6月16日至2018年6月15日期间）票面年利率为

4.00%， 在债券存续期前2年固定不变； 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2年末， 发行人选择上调票面利率至

5.30%，并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后2年（即2018年6月16日至2020年6月15日期间）固定不变。

7、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

8、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9、起息日：2016年6月16日。

10、付息日：2017年至2020年每年的6月16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付息日

为2017年至2018年每年的6月16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

计息。

11、到期日：2020年6月16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兑付日期为2018年6月

16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计息。

12、计息期间：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6年6月16日至2020年6月15日。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

权，则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6年6月16日至2018年6月15日。

13、登记、托管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14、上市时间和地点：2016年6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

二、本期债券本年度付息情况

1、本年度计息期限：2018年6月16日至2019年6月15日，逾期未领的债券利息不另行计息。

2、票面利率：5.30%。

3、债权登记日：本期债券本年度的债权登记日为2019年6月14日。 截至上述债权登记日下午收市

后，本期债券投资者对托管账户所记载的债券余额享有本年度利息。

4、付息日：2019年6月17日。

三、兑息对象

本次兑息对象为截至2019年6月14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16财通02” 持有人。

四、兑付、兑息办法

1、本公司已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签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

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如本公司未依据兑付兑息协议按

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息资金划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则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

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本公司将在本期兑付、兑息日2个

交易日前将本期债券的本金及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指定的银

行账户。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本金及利

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机构 （证券公司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

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本金及利息。

五、关于本期债券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征收

（一）关于向个人投资者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和《企业债券管理条例》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

规定，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应就其获得的债券利息所得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 本期债券发

行人已在本期债券的募集说明书中对上述规定予以明确说明。

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

612号）规定，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持有债券的个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

缴，就地入库。各付息网点应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有关规定做好代扣缴个人所得税工作。如各付息网点

未履行上述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代扣代缴义务，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由各付息网点自行承担。

本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的征缴说明如下：

1、缴纳人：本期债券的个人投资者

2、征税对象：本期债券的利息所得

3、征税税率：按利息额的20%征收

4、征税环节：个人投资者在付息网点领取利息时由付息网点一次性扣除

5、代扣代缴义务人：负责本期债券付息工作的付息网点

6、本期债券利息税的征管部门：各付息网点所在地的税务部门

（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本期

债券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三）关于向非居民企业征收企业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持有本期债券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人民币境外机构投资者 （分别简称“QFII” 、

“RQFII” ）等非居民企业（其含义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根据2018年11月7日由财政

部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

108号）的规定，自2018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11月6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

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

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六、相关机构及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名称：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杭州市杭大路15号嘉华国际商务中心

联系人：居沈卫

电话：0571-87925135

传真：0571-87821418

邮编：310007

（二）受托管理人名称：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 国际企业大厦C座2层

联系人：侯强

联系电话：010-83574559

邮政编码：100033

特此公告。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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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已于2019年6月5日发行完毕，相关发行情况如

下：

短期融资券名称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短期融资券简称 19财通证券CP002 短期融资券期限 91天

短期融资券交易代码 071900043 计息方式 利随本清

簿记日期 2019年6月3日 申购倍数 1.785

起息日期 2019年6月5日 兑付日期 2019年9月4日

计划发行总额 20亿元人民币 实际发行总额 20亿元人民币

发行价格 100元/张 票面利率 3.10%

本期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文件已在以下网站上刊登：

1、中国货币网，http://www.chinamoney.com.cn；

2、中国债券信息网，http://www.chinabond.com.cn；

3、上海清算所网站，http://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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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47元

每股转增股份0.4股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份上

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

日

Ａ股 2019/6/12 － 2019/6/13 2019/6/14 2019/6/13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19年5月16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01,600,000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47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9,475,200元，转增80,

640,000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282,240,000股。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份上

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

日

Ａ股 2019/6/12 － 2019/6/13 2019/6/14 2019/6/13

四、 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

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

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

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刘振东、于江水、山东一圈一带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山高一圈一带私募基金、宋建波、龙口南山

投资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3.�扣税说明

1、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

的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47元；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047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登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

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登上海分公司， 中登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

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

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

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为每股0.0423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

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通过沪港通投资持有公司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根据《关于沪港

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有关规定，其股息红利将由

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按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0.0423元。

（4）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

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0.047元。

2、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对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税负为10%，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

股人民币0.0423元。

（2）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

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047元。

3、本次转增的资本公积来源为公司历次股本溢价，公司本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不扣税。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201,600,000 80,640,000 282,240,000

1、 A股 201,600,000 80,640,000 282,240,000

三、股份总数 201,600,000 80,640,000 282,240,000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282,240,000股摊薄计算的2018年度每股收益为0.17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联系人：朱奇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535-3453777

特此公告。

恒通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6日

证券代码：

601666

股票简称：平煤股份 编号：

2019-048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监事会今日收到公司监事于泽阳先生提交的书

面辞职申请，于泽阳先生因工作变动原因辞去公司监事职务，该辞职申请自送达监事会之日起生效。

于泽阳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相关工作的正常运行，于泽阳先生辞去公司监事职务后，不再担任

公司其他职务。

公司监事会对于泽阳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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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于2019年6月5日

采用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潘树启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应表决董事14

人，实际表决董事14人。会议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

董事审议，本次董事会会议通过如下事项：

一、关于增资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议

案。 （内容详见2019-051号公告）

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议案时，关联董事杜波先生、王良先生、张建国先生、张金常先生、涂兴子先

生、王新义先生、潘树启先生已回避表决，也未代理非关联董事行使表决权。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对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增资控股，财

务公司业务范围将逐步拓宽，经营业绩将随着业务范围的拓宽和资本金规模的扩大而增加，从而能够增

加本公司的投资收益，同时有利于拓宽本公司的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由于增资财务公司事项属于

关联交易事项，董事会在对上述事项进行表决时，公司关联董事均予以回避，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

《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二、关于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会议以14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以上第一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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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2019年6月5日

采用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友谊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表决监事8人，实际表决

监事8人。 会议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本次监事会会议

以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增资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内

容详见2019-051号公告）

监事会认为，本次对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增资控股，财务

公司业务范围将逐步拓宽，经营业绩将随着业务范围的拓宽和资本金规模的扩大而增加，从而能够增加

本公司的投资收益，同时有利于拓宽本公司的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上述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9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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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资中国平煤

神马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与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马股份” ）签

订了关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的《增资扩股协议》，三方根据

持股比例拟对财务公司以现金方式进行同比例增资，拟增资金额共计20亿元。其中，本公司增资金额为7

亿元人民币，增资后持股比例仍为35%；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持有本公司54.27%的股权，持有神马股份49.28%的股权，是本公司及神马股

份控股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及神马股份均为公司的

关联方，本次增资扩股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与会的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了上述关联交易。 5名独立董事就本次关

联交易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内容概述

财务公司自2013年8月16日正式挂牌成立以来，经营稳健良好，为解决因资本金规模偏小、金融功

能较弱进而影响盈利能力提升等问题，公司经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神马股份协商一致，决定对财务公

司进行现金增资扩股。

公司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神马股份拟签订关于财务公司的《增资扩股协议》。 三方根据持股比例

拟对财务公司以现金方式进行同比例增资，拟增资金额共计20亿元。其中，本公司增资金额为7亿元人民

币，增资后持股比例仍为35%。

（二）关联关系介绍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持有本公司54.27%的股权，持有神马股份49.28%的股权，是本公司及神马股份

控股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及神马股份均为公司的关

联方，本次增资扩股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议表决情况

2019年6月5日，公司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本次增资事项的议案。 本次

会议应表决董事14人，实际表决董事14人。在对该项议案的表决中，所有关联董事均回避了表决，参与表

决的7名非关联董事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会前公司就此议案充分征求了独立董事的意见，独立董

事对提交的相关审议事项予以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一致认为本次增资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其他股东的情形。 本次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的相关情况如下：

1、企业名称：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 公司住所：河南省平顶山市矿工路中段21号

3、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4、法定代表人：李毛

5、注册资本：1,943,209万元

6、经营范围：原煤开采和洗选；铁路运输；物资储运；建筑业；电力、热力、自来水生产和供应；电力、

通信工程施工；管道安装与维修；环境监测；招标代理；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专业技术管理与咨询服务；电

梯安装及维修；信息传输服务；有线电视安装；电影放映；剧场营业与服务；环保设备生产及施工；物业管

理；机电设备修理；承包境外工程；设计、制作、发布广告；煤矿安全仪器仪表的设计安装；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汽车销售；木材采伐；苗木花卉种植及销售；住宿、餐饮；

旅行社；居民服务业；生产、销售：帘子布、工业及民用丝、地毯丝、塑料及橡胶制品、化工产品（不含易燃

易爆及化学危险品）、机电产品及配件、矿灯、轻（新）型建材、金属、非金属管道及配件、防爆电器、矿用

通风安全产品、金属构件、水泥、粉煤灰；批发、零售：焦炭、机动车配件、金属材料、建筑材料、劳保用品、

电子产品、五金交电、皮带、木材、办公机具及配件、观赏鱼及渔具、农产品、食品、预包装食品、保健品、工

艺品、日用百货、服装、饮料、酒；卷烟、雪茄烟零售（限分支机构）。

截至2018年12月末，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资产总额1,811.99亿元，净资产318.65亿元；2018年实现营

业收入1,198.02亿元，利润总额15.02亿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二）神马股份的相关情况如下：

1、企业名称：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 公司住所：河南省平顶山市建设路63号

3、企业性质：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4、法定代表人：乔思怀

5、注册资本：44,228万元

6、经营范围：帘子布、工业用布、化学纤维及制品的制造、加工、销售;帘子布原辅材料、纺织机械的

经销;经营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己二胺、环己烷、环己烯、液氧、硝酸、己二酸、尼龙66切片

的生产、采购及销售;液氮、一氧化二氮的生产和销售;苯、粗苯、重质苯、氢气、液氨、己二腈、环己酮、发

烟硫酸、间苯二酚、尼龙6切片的采购和销售;房屋租赁。

截至2018年12月31日， 神马股份资产总额109.65亿元， 净资产40.11亿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

111.53亿元，利润总额10.80亿元（以上数据经审计）。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财务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住所：河南省平顶山市矿工中路21号

法定代表人： 余清海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经营范围： 1.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业务；2.协助成员单位

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3.经批准的保险代理业务；4.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5.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

款及委托投资；6.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7.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

清算方案设计；8.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9.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10.从事同业拆借；11.承销成

员单位的企业债券；12.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13.成员单位产品的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14.中国银

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

截止2018年12月31日，财务公司资产总额86.16亿元，净资产11.62亿元；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2.09

亿元，利润总额1.62亿元（以上数据经过审计）。

（二） 增资前财务公司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1000 51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35000 35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4000 14

合 计 100000 100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中国平煤神马集团、神马股份拟签订关于财务公司的《增资扩股协议》，待股东会审议通过

后生效。 主要内容有：

（一）增资扩股方式

1、三家法人股东以现金方式按照原持有财务公司股本比例同比例增资，拟增资额为人民币20亿元，

增资后持股比例及出资额如下：

单位：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53000 51%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105000 35%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42000 14%

合计 300000 100%

2、本协议各方同意在本协议生效后20日内缴付其各自承诺的增资金额。

（二）承诺与保证

1、本协议各方承诺在本协议签定后尽快签署相关文件，提供相关资料，完成目标公司增资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

2、本协议各方同意指定中国平煤神马集团作为申请人，代表全体出资方向财务公司审批登记机关

提交相关文件办理相关增资手续，并保证所提交文件、证件的真实性、有效性、合法性。

（三）协议生效条件

各方确认，本协议在下列条件全部成就时生效：

1、本协议由甲乙丙三方签字并盖章 ；

2、协议各方就本次增资事项履行有效的内部决策程序；

3、经有关主管机关审批同意或备案。 （如有）

五、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财务公司现有资本金规模较小，仅为 10�亿元人民币，按照《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和《企

业集团财务公司监管评级与分类监管办法》 的要求， 在服务成员单位时所能开展的业务类型较为单

一。本次增资后，随着监管评级等级的提高，监管部门将逐步放开财务公司的业务范围。凭借熟悉中国平

煤神马集团各板块核心业务的优势，开发适合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和财务公司特点的金融产品，为集团的

资金管理和产品销售提供全方位的内部金融服务。 同时，财务公司还能够在同业资金拆借、金融债券发

行等方面拓宽成员单位的融资渠道，通过优选融资工具降低融资成本。 本次增资后，财务公司的经营业

绩将随着业务范围的拓宽和资本金规模的扩大而增加，从而能够增加本公司的投资收益。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对财务公司增资控股，财务公司业务范围将逐步拓宽，经营业绩将随着业

务范围的拓宽和资本金规模的扩大而增加，从而能够增加本公司的投资收益，同时有利于拓宽本公司的

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由于增资财务公司事项属于关联交易事项，董事会在对上述事项进行表决时，

公司关联董事均予以回避，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七、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对财务公司增资控股，财务公司业务范围将逐步拓宽，经营业绩将随着业务

范围的拓宽和资本金规模的扩大而增加，从而能够增加本公司的投资收益，同时有利于拓宽本公司的融

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 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决议

2、经公司独立董事签字确认的独立意见

3、经与会监事签字确认的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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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6月26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9年6月26日 9点30分

召开地点：河南省平顶山市民主路2号平安大厦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9年6月26日

至2019年6月2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重新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

2

关于增资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议

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关于重新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19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关于增资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的议案已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2019年6月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 具体

披露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公司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日报》。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2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河南省平禹铁路有限责任

公司、中国平煤神马集团平顶山朝川矿。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

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

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1666 平煤股份 2019/6/21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19年6月25日（星期二） 上午9:00～12:00， 下午3：00～6:00。

2、登记地点：河南省平顶山市矿工中路21号（经调大厦五楼）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综

合处（邮编:467000）。

3、登记事项：

法人股东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当持营业执

照副本复印件、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到公司办理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代理人应当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的复印件、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

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书式样见附件）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到公司办理登记。（以上登记材料均需加盖公

司公章）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当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到公司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代理人应当出示代理人本人身份证、个人股东身份证的复印件、个人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个人股东账

户卡（授权委托书附后）。异地股东可在6月25日下午6点前将上述证件的复印件用信函或传真方式送达

至公司证券综合处登记。

4、出席股东大会时请出示相关证件的原件。

六、其他事项

1、与会人员的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2、会议咨询：公司证券综合处投资者关系科，联系电话（0375）2723076传真：（0375）2726426，联

系人：薛新奎、谢洋。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6月26日召开的贵公司2019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重新签订《日常关联交易协议》

的议案

2

关于增资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有效期限：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0535

证券简称：天士力 公告编号：

2019-023

号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3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6/12 － 2019/6/13 2019/6/13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9年5月24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差异化分红送转的具体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以利润分配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1,512,666,229股，扣除

回购专户上已回购的股份4,746,699股，即以1,507,919,530股为基数，按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3.00元

（含税）， 向股利分配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利总额为452,375,859.00元 （含

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方法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每股现金红利）+配（新）股价格×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其中流通股份变动比例=（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转增比例）÷总股本

根据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计算如下：

其中，每股现金红利=本次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数×每股分红金额÷本次利润分配股权登记日的

总股本=1,507,919,530.00×0.30÷1,512,666,229≈0.30元；

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无送股和转增分配，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

动比例为0。

因此，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30）÷（1+0）

（3）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存放于回购专用账户（账户号码：B882247267）的股份不参

与利润分配。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6/12 － 2019/6/13 2019/6/13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除公司自行发放对象外，公司其余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

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

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

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天士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永生建筑有限公司、天津和悦科技发展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所持本公司股份的现金红利直接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A股股票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 根据《关于实施上市

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及《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个人（包括证券投资基

金）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

得税；持股期限在1年以内（含1年）的，本次分红派息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 本次实际派发的现金红利

为每股人民币 0.30元。 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

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的资金账户中扣收并

划付至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

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

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本公司 A�股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本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于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

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实际税后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为人民币 0.27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

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 A� 股股票（“沪股

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 根据《财

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有关规定，公司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27元。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股息红

利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30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本次权益分派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22-26736999，26735302

特此公告。

天士力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6日

证券代码：

001979

证券简称：招商蛇口 公告编号：【

CMSK

】

2019-070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中航善达

22.35%

股份协议转让价格调整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购买中航善达22.35%股份事项概述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航国际控股” ）已于2019年4月26日签署了《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招商局蛇口工业

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航善达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 “《股份转让协

议》” ），约定中航国际控股将其持有22.35%的中航善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善达” ）股份

（149,087,820股）以8.95元人民币/股转让给公司。 《股份转让协议》已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中航国

际控股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中航国际控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国资主管部门批准后最终生效。

二、购买中航善达22.35%股份协议转让价格的调整情况

2019年3月11日，中航善达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中航善达拟以其2018年末总股本666,961,41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3元（含税）。 2019年4月22日，中航善达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2019年5月31日，中航善达披露《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中航善达2018年度利润

分配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6月5日，除息日为2019年6月6日。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及中航善达上述利润分配情况，中航善达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

后，公司购买中航善达22.35%股份的协议转让价格由8.95元/股调整为8.65元/股，调整公式如下：

调整后协议转让价格=（原协议转让价格-每股现金分红金额）÷（1+转增或送股比例）

=（8.95元/股-0.30元/股）÷（1+0）

=8.65元/股。

上述价格调整符合交易各方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的相关约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

合法权益的情形。

三、其他事项

若中航善达在《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至股权交割完成日期间再次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协议转让价格将再次进行调整。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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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招商物业

100%

股权认购中航善达非公开

发行股份发行价格调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以招商物业100%股权认购中航善达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概述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深圳招商房地产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地产” ）、公司之全资子公司招商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物业” )

与中航善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善达” ）已于2019年4月26日签署了《中航善达股份有限公

司与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招商房地产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以下

简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约定中航善达向公司及深圳地产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份购买公

司及深圳地产持有的招商物业100%股权， 中航善达发行股份定价基准日为中航善达第八届董事会第

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日（2019年4月29日），发行价格参考定价基准日前60个交易日的中航善达股

票交易均价的90%，确定为7.90元/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已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深圳地产股

东会、中航善达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中航善达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国资主管部

门核准《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与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航善达股份有限

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项下股份转让、国资主管部门对招商物业评估报告备案及批准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事项、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最终生效。

二、以招商物业100%股权认购中航善达非公开发行股份发行价格的调整情况

2019年3月11日，中航善达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2018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中航善达拟以其2018年末总股本666,961,416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3元（含税）。 2019年4月22日，中航善达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2019年5月31日，中航善达披露《2018年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中航善达2018年度利润

分配股权登记日为2019年6月5日，除息日为2019年6月6日。

根据公司以招商物业100%股权认购中航善达非公开发行股份的方案、《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及中航善达上述利润分配情况，中航善达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后，公司以招商物业100%股权

认购中航善达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由7.90元/股调整为7.60元/股，调整公式如下：

调整后发行价格=（原发行价格-每股现金分红金额）÷（1+转增或送股比例）

=（7.90元/股-0.30元/股）÷（1+0）

=7.60元/股。

上述价格调整符合交易各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相关约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

及其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三、其他事项

若中航善达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再次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的，中航善达发行价格将再次进行调整。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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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远东电缆” ）、北京京航安机场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京航安”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全资孙公司远东通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东通讯” ）为新远东电缆提供人民币9,259.99万元

的担保；公司为京航安提供人民币3,000.00万元的担保；截至本公告日，新远东电缆已使用股东大会授

权担保额度人民币12,313.62万元，京航安已使用股东大会授权担保额度人民币3,000.00万元；为新远

东电缆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78,294.70万元，为京航安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000.00万元。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公司不存在担保逾期的情形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新远东电缆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宜兴支行申请授信业务， 授信额度为人

民币9,259.99万元，公司全资孙公司远东通讯以其土地对该项授信业务提供抵押担保，并签订了《最高

额抵押合同》；

公司全资子公司京航安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申请授信业务， 授信额度为人民币3,

000.00万元，公司为该项授信业务提供担保，并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2019年4月23日）和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2019年5月21

日）审议通过的《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司为新远东电缆、京航安审议通过的担保额

度分别为人民币130,000万元、35,000万元。 详情请见公司于2019年4月2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19年度对外担保额度

预计的公告》（编号：临2019-067）。

本次远东通讯为新远东电缆提供人民币9,259.99万元的担保， 公司为京航安提供人民币3,000.00

万元的担保；截至本公告日，新远东电缆已使用股东大会授权担保额度12,313.62万元，京航安已使用股

东大会授权担保额度3,000.00万元，均在已审议通过的额度范围内。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87,108.8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宜兴市高塍镇范兴路209号

法定代表人：蒋华君

经营范围：电线电缆，高、低压开关及输变电设备的制造；电工器材、化工产品及原料（除危险化学

品）、环境保护机械、机械、电子设备的销售；贵金属投资咨询；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新远东电缆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指标

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19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576,438,110.40 3,490,923,738.09

负债总额 2,246,714,249.27 2,139,140,844.00

净资产 1,329,723,861.13 1,351,782,894.09

2018年度

（经审计）

2019年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8,483,173,733.94 1,507,983,818.29

净利润 199,135,504.50 22,059,032.96

2、公司名称：北京京航安机场工程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北京市平谷区林荫北街13号信息大厦1312室

法定代表人：张胤

经营范围：专业承包；劳务分包；技术开发及转让；技术服务；经济贸易咨询；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

口、代理进出口、销售计算机、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京航安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指标

2018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19年3月31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76,715,092.58 1,022,457,428.63

负债总额 649,548,841.78 571,666,562.13

净资产 427,166,250.80 450,790,866.50

2018年度

（经审计）

2019年1-3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135,578,814.42 144,252,443.03

净利润 170,271,743.60 23,624,615.70

为新远东电缆、京航安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为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江苏公证天

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新远东电缆、京航安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新远东电缆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抵押担保

担保金额：人民币9,259.99万元

保证期间：五年

抵押物情况：远东通讯位于宜兴市高塍镇范道天生圩村的土地（权属证明：苏（2019）宜兴不动产

权第0009616号）。

2、北京京航安机场工程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人民币3,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到期（包括展期到期）后满两年之日止。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申请授信是为了满足新远东电缆、京航安经营的资金需求，确保其持续稳健发展，符合公司整

体利益。 新远东电缆、京航安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有管控权；新远东电缆、京航安业务运行良

好，具备良好的偿债能力，截至本公告日，为其提供的担保未发生过逾期情形。 本次担保风险可控，不会

对公司及子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五、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公司对子公司或子公司之间进行的担保，担保总额为489,

210.11万元（含本次担保额），占公司2018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100.72%，不存在

担保逾期的情形。

特此公告。

远东智慧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九年六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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